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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做好国家定额补助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设备

配备工作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文旅发〔2020〕69 号 发布日期： 2020 年 03 月 13 日 

白山市、白城市、延边州、靖宇县、大安市、镇赉县、通榆县、汪清县文化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  

  根据中央关于“十三五”期间对国贫县的扶持计划，国家下达了 2020 年国

贫县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设备配备补助资金。为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现将

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指标分配 

      大安市 26 个村；镇赉县 16 个村；通榆县 19 个村；靖宇县 13 个

村；汪清县 22 个村。 

  二、补助标准 

  每个村 2万元，主要用于购置村中心建设所需文化器材。 

  三、工作要求 

     （一）做好对接。省财政厅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下拨了此专项资金

（吉财教指〔2020〕1203 号），相关县（市）文化行政部门要积极与同级财政
部门进行对接，商洽设备购置相关事宜。 

     （二）认真调研。各相关县（市）文化行政部门要深入农村，确定

补助对象。同时，调研了解补助对象相关情况，确保所购设备与村民实际需求
相符合，便于文化活动的有效开展。 

     （三）管好用好。此项工作已被国家列为文化扶贫项目，相关县

（市）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确保专款专用。同时，按照国有资产管理办

法，将所购设备登记入册，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日常管理和使用，提高利

用率。 

     （四）及时反馈。各市（州）文旅部门要适时跟进所辖县（市）的

村中心设备配备情况，并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将本地区村中心设备配备情况形

成总结上报省文旅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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